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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院〔2023〕06号 

 

综合办公室、各教研室： 

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专项津贴发放办法（2023年修

订）》经部门党政联席会研究、素质教育部分工会第二届二次教

（工）代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予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专项津贴发放办法（2023年

修订）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2024年1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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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依据《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6号）第二十一条，高等学校应当切实提高专职思政

课教师待遇，要因地制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。 

一、发放金额及对象 

（一）人均标准 

1.每年年末，学校整体打包专项经费拨付至马克思主义学院。 

2.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总数除以思政教师库人数，设定专项岗位津贴当

年度发放平均数。 

（二）具体对象及发放标准 

1.已进入弹性坐班的专任教师按照平均数进行发放，不再进行考核。 

2.年满55周岁但未进入弹性坐班的专任教师按照下列四（一）学习培

训要求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即发放平均数。如有其他贡献，亦可按照其他

专任教师考核进行奖励发放。 

3.其他专任教师按照文件进行考核及奖励部分发放。 

二、结构与比例 

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由考核津贴（60%）、奖励津贴（40%）两个部分

构成。 

三、考核津贴（60%部分） 

（一）学习培训津贴（30%） 

1.须参加集中周五备课会和各级规定的教学示范和教学练兵、周末大

讲堂和青椒论坛学习等集体备课活动。 

2.按教研室、办公室统计的参加次数占要求总次数的比例进行等额发

放。 

3.有特殊情况者，按以下方式进行相应考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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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因公事冲突如访学进修、挂职锻炼线下学习可算满勤，仍需按照规

定参加线上学习； 

⑵因个人原因冲突无法参加则扣去相应的参与次数，按规定休生育假、

婚假或陪护假线下学习可算出勤。 

⑶考核津贴的未发放部分计入奖励津贴。  

（二）超课时奖励（10%） 

超课时奖励占比10%，按超课时数平均发放。 

（三）讲座培训奖励（10%） 

1.讲座培训类奖励占比10%。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学院承接的学校“大思

政课”建设且无报酬体现的授课（如：青马培训班、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

建设、“一站式”社区等与思政学科紧密相关的主题授课）并按照规定提

交相应佐证材料。 

2.按积分进行发放，讲师及以下1分/学时进行累计，副教授及以上按

照2分/学时进行累计。 

3.讲师及以上单次课时不超过500元/次，副教授及以上单次课时不超

过1000元/次。计算后若有结余，结余部分纳入超课时奖励发放。 

（四）调节性奖励绩效（10%） 

调节性奖励绩效占比10%，可用于用于二级学院年终绩效分配中未体现

的工作奖励，如二级学院各类行政、教辅工作等。按照具体事项进行分配，

该项分配不得高于2000元/人，计算后若有结余，结余部分纳入奖励津贴部

分发放。 

四、奖励津贴（40%部分） 

重大业绩突破奖励占比40%，按照积分制进行奖励发放。重大业绩积分

按照学校相关文件对应教研、科研积分纳入计算，可由团队负责人及个人

项目教师在充分协商的前提下进行二次分配，并适度考虑参与指导的教师

及参与工作辅助人员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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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突破性教学竞赛类奖项 

1.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省级最高奖及以上； 

2.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省级最高奖及以上； 

3.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江苏选拔赛最高奖及以上； 

4.其他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认定的重大突破性奖项。 

（二）突破性教学类项目奖励 

1.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省级及以上； 

2.省级及以上精品类课程； 

3.省级及以上人才项目； 

4.国家规划教材； 

5.教学成果奖省级及以上； 

6.其他经学院教学委员会认定的重大突破性项目。 

（三）突破性科研项目奖励 

1.CSSCI（核心库，不含C扩）；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期刊发表的论文；

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署名发表理论文章；《求

是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》全文转载论文。 

2.项目范围参照《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工作量量化计分办法

（2023年修订）》人文社科类纵向项目A类、B1类。立项、结项均奖励，立

项时按照结项时1/4计算。 

3.论文类按照项目类结项时奖励的1/3（1/4）计算。 

4.研究报告或形成的政策建议被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正式引用，或

在内部参考上发表，或由省级政府主要领导签署意见； 

5.其他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重大突破性奖项。 

（四）突破性学生竞赛类项目奖励（具体分值参考（三）科研项目奖

励） 

1.“大挑”省级最高奖及以上； 

2.“小挑”省级最高奖及以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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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“互联网+”省级最高奖及以上； 

4.“我心中的思政课”微电影全国二等奖以上（全国高职占不到10

个）； 

5.“大学生讲思政课”高职组一等奖（全国高职约20个）； 

6.其他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的重大突破性奖项。 

（五）博士攻读奖励 

1.考取“211”及以上大学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博士；参照B1类科研分

纳入计算。 

2.“211”及以上大学马克思主义相关专业博士毕业并服务满1年，参

照A1类科研分进行计算。 

（六）限额说明  

1.个人项目最高不超过1万元/项，团队奖励最高不超过2万元/项。拨

付奖励后剩余部分平均发放至每位教师。 

2.以上享受奖励的团队项目皆为马院牵头申报项目，申报内容及主题

为思政方向（含劳动教育）。 

3.若本年度重大业绩无，则把40%的奖励绩效按人均进行分配。 

六、其他说明 

1.校聘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纳入教师数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直接考

核或认定。 

2.与年终绩效分配方案形成互补，如有项目及荣誉重复，就高计算，

不得重复享受奖励。 

3.其他未尽事宜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办公室保留解释和说明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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